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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段1028地號等67筆土地都市更新案」公開徵求出資人招商案 

公開評選文件廠商釋疑回復表 

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復說明 

1 申請須知

P.6、P.7 

第1.4.3.3條 

第1.4.4條 

1 1.4.3.3 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 

本基地現況經初步判定約有15戶符合占

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之資格（詳表

5），出資人應依都市更新相關規定及本

中心與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簽

訂之協議書辦理（詳附件6）。 

1. 請釋明依申請須知第1.4.3.3條載明，

案內15戶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

築戶，是否均已與貴中心簽訂協議

書？如已簽訂協議書，該等住戶後

續依協議書內容，係採現地安置、異

地安置或現金補償何種方式處理？ 

- 1.  

(1) 本案舊違章建築戶已

完成協議書簽署共4

戶，其餘戶別持續協調

中，倘後續未簽署完成

之戶別，出資人仍須依

申請須知第 3.9條規

定，協助本中心進行整

合工作。 

(2) 本案占有他人土地之

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

式為現地安置或現金

補償，其選擇補償方式

之時間及執行細節係

依申請須知附件6內容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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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復說明 

   1.4.4 土地及建物使用現況 

本基地現況多為住宅使用，建物構造以

磚造及加強磚造為主，樓層數多為1至2

層樓，本案土地及建物使用現況詳圖5。

另本基地共有27筆土地（含重複地號）與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租賃契約或繳交

使用補償金者詳表6，公有土地承租人及

占有人清冊詳附件7。 

2. 請釋明依申請須知第1.4.3.3條載明，

本案案內15戶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

章建築戶，其中14戶兼具國有土地

租賃契約關係之住戶，是否得依附

件一會議紀錄，比照無權占有之舊

違章建築戶處理，並適用現地安置、

異地安置或現金補償等安置補償方

式？又如須取得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核發之出資證明文件始得比照辦

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是否會提供

該等證明文件，作為後續納入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申

請容積獎勵之依據？ 

 2.  

(1) 有關申請占有他人土

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

容積獎勵係依新北市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辦法第九條規定辦

理。須符合民國81年1

月10日前建造完成並

申請門牌者，檢附占有

他人土地事實、占用面

積及建築物存續期間

之相關文件。 

(2) 依上述規定本案已初

步判定共15戶符合占

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

建築戶資格，並持續協

調簽署協議書。惟後續

仍須以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核定發布實施之內容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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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復說明 

    3. 請釋明依申請須知第1.4.3.3條載明，

本案案內53戶非合法建築物中，除

15戶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外，其餘38戶未辦理登記建物，是否

視為其他土地改良物，並以發放拆

遷補償費方式處理？ 

 3. 本案非合法建築物，除

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

建築戶外，應依都市更

新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並發放拆遷補償費。 

    4. 另請釋明依申請須知第1.4.4條載

明，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國有

土地租賃契約之住戶，如因本案權

利變換致原租賃目的不能達成，是

否得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8條規定，

由租賃雙方依該條規定處理？ 

 4. 本案共有27筆土地屬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之

出租（簽訂租賃契約）或

占用（繳納使用補償金）

土地，原則應依都市更

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倘其租賃契約另有特別

約定事項，雙方仍應依

契約約定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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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復說明 

2 出資契約

P.7、P.14 

第3.1.2條 

第3.6條 

3 3.1.2 申請報核期程 

1. 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日起270日內，依

都市更新相關規定擬具本案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草案，併同其

附件等相關資料提送甲方（含電子檔，

且電子檔格式須符合都市更新主管機

關要求），乙方應依本中心審查意見辦

理補正，每次補正應於接獲本中心通知

之翌日起15日內完成，補正次數以不逾

2次為限。乙方並應於申請報核前依甲

方同意之上開草案內容辦理公聽會及

完成申請分配，且申請分配作業程序及

事前協調結果應先經甲方同意。如本中

心認為有提早申請報核之需要，得考量

實際作業時間後通知乙方於一定時程

內辦理。 

1. 請釋明依出資契約草案第3.6條規

定，如本案因非可歸責於出資人之

事由致實際作業時程延宕，管理服

務費繳納時程是否得配合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建

造執照取得、開工或其他實際開發

進度辦理順延或調整？ 

- 1. 本案管理服務費與行政

作業費用，出資人應依

出資契約3.6條規定之

時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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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復說明 

   2.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草

案經甲方審查完畢且同意上開申請報

核計畫與其附件，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

知翌日起10日內以甲方名義送都市更

新主管機關，完成申請報核作業。乙方

並應於出資契約簽訂日起365日內完成

上開申請報核作業。必要時，乙方得以

書面檢具理由，經甲方同意後展延之，

展延時間不得超過30日，並以1次為限。

如甲方認為有提早申請報核之需要，得

考量實際作業時間後通知乙方於一定

時程內辦理。 

2. 依出資契約草案第3.1.2條規定，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草

案提送貴中心審查期間，是否得不

計入365日內完成申請報核作業之

期限？如因貴中心審查、補正意見

確認、相關機關意見整合或其他非

可歸責於出資人之事由，致未能於

365日內完成申請報核，是否得認定

為可展延事由？ 

 2. 本案申請報核期程，應

依出資契約第3.1.2條約

定辦理，並包含本中心

審查及辦理補正所需時

間，如有不可抗力且不

可歸責任何一方之情

事，則依出資契約第16

章約定辦理。 

   3.6 管理服務費與行政作業費用    

3 出資契約

P.27 

第8.2.2條 

8 8.2.2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

實施後至一樓樓板完成前，甲方或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若欲辦理變更設計（僅限

建材、設備或室內格局之變更），應儘速

通知乙方，由乙方提供甲方工程變更單，

提出變更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甲方及

乙方於該工程變更單上用印，乙方應配

合辦理，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惟以一次

為限，且應符合建管法令規定。但不得就

浴廁、廚房位置提出變更設計。 

1. 請釋明依出資契約草案第8.2.2條所

稱「建材、設備或室內格局之變更」

之具體適用範圍，是否僅限於不涉

及主要設計條件變更，且不影響原

核定設計內容、建築審查結果及整

體工程期程之事項？ 

- 1. 本案變更設計應依出資

契約第8.2條規定辦理，

其變更內容，以建材、設

備或室內格局調整為

限，並應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 

 


